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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发出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书面通知。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米爱东女士召集，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 8 名，实际出席

监事 8 名。其中，监事周朝晖先生、李晓霏先生、杨军先生以电话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米爱东女士主持，公司副总裁、首席风险官兼合规总监徐

浙鸿女士，董事会秘书吴礼信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刘渝敏女士列席了会议。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就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以公司总股本 3,103,405,35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620,681,070.20 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公司剩余的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就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

制，并得到有效的执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监事会对公司 2018 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容无异议。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监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监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于

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阅。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就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

更，能够客观、准确、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本次会议审阅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合规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



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 4 月 23 日 


